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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金融法規講習班  實施要點
一、舉辦目的：為協助各縣市農漁會及地方政府負責相關「農業金融」業務部門之主管及經辦人員，推動相關農業金融等法令執行，特舉辦此一研習班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農業金融局及台灣金融研訓院

三、研習期間及地點：

	期別
	地區
	舉辦時間
	舉辦地點

	1
	台北
	94.7.23（六）~94.7.24（日）
	板橋市農會

	2
	高高屏
	94.8.3（三）~94.8.4（四）
	本院南區分部

	3
	桃竹苗
	94.6.24（五）~94.6.25（六）
	桃園市農會

	4
	中彰投
	94.7.6（三）~94.7.7（四）
	交銀台中分行

	5
	台北
	94.7.9（六）~94.7.10（日）
	板橋市農會

	6
	台東
	94.7.16（六）~94.7.17（日）
	台東地區農會

	7
	中彰投
	94.7.27（三）~94.7.28（四）
	交銀台中分行

	8
	宜蘭
	94.8.6（六）~94.8.7（日）
	五結鄉農會

	9
	雲林嘉義
	94.8.10（三）~94.8.11（四）
	嘉義市農會

	10
	台南澎湖
	94.8.20（六）~94.8.21（日）
	台南地區

	11
	花蓮
	94.8.27（六）~94.8.28（日）
	花蓮地區

	12
	中彰投
	94.9.7（三）~94.9.8（四）
	交銀台中分行

	13
	台北
	94.9.24（六）~94.9.25（日）
	板橋市農會

	14
	高高屏
	94.9.28（三）~94.9.29（四）
	本院南區分部

	15
	雲林嘉義
	94.10.5（三）~94.10.6（四）   
	嘉義市農會

	16
	台北
	94.10.15（六）~94.10.16（日）  
	板橋市農會

	17
	桃竹苗
	94.10.26（三）~94.10.27（四）
	新竹市農會

	18
	高高屏
	94.11.2（三）~94.11.3（四）
	本院南區分部

	19
	台北
	94.11.12（六）~94.11.13（日）   
	板橋市農會

	20
	中彰投
	94.11.23（三）~94.11.24（四）  
	交銀台中分行


四、課程內容：

	項次
	課目
	課程時數

	一
	農業金融法
	2

	二
	農金法罰則及準用銀行法條文
	3

	三
	信用部業務管理及輔導等辦法（含主任資格及聘解任）
	2

	四
	信用部內稽及資本適足率管理等辦法
	2

	五
	信用部逾催及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
	2

	六
	信用部對非會員授信及業務調整辦法
	2

	七
	筆試測驗
	1

	八
	綜合座談
	2

	合計
	十六小時


五、參加對象：1.各縣市政府負責農業金融業務之主管及經辦人員；

2.各縣市及各鄉鎮市農漁會負責農業金融相關業務之主管及經辦人員。

六、參加費用：學費免費，惟學員之膳食費、住宿費及交通費，由各參加學員逕行向所屬機關報支核銷。

七、證書資格：全勤者於結訓後統一發放結業證書。

八、報名手續：1.每一期次，請各農、漁會至多提報四名（含）以內學員，每班以六十人為限；

2.請各參加機構填具報名單乙份（格式如附），於開班二週前電傳（02 2321-3002）或e-mail（regosd@mail.tabf.org.tw）至本院作業服務處報名組彙辦；

3.詳細上課時間及地點，本院將於開班一週前寄發正式上課調訓函週知各上課學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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